
 

证券简称：恒立实业       证券代码：000622       公告编号： 2018-25  

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真实有效、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年 5月 28日收到湖南省岳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的电话通知，要求公司派人去法院领取传票以及

相关材料，公司立刻安排法务人员领取了案号为（2018）湘 06 民初 51号的相关

资料，现将有关诉讼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岳阳市鑫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泓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30600707330193U，住所地:岳阳市岳阳楼区金鹗东路 22号鑫汇

来大厦 7楼 

法定代表人：刘冰，董事长。 

被告：岳阳恒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30600090499537J，住所地:岳阳市岳阳楼区青年中路 9号 

法定代表人：卓振刚，总经理 

被告：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原告主张的主要事实及理由 

原告岳阳市鑫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泓公司”）诉称，2015

年 4月，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立公司”）拟对其全资

子公司岳阳恒通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名下的位于岳阳市

青年中路以南的地块进行房地产开发。因恒通公司不具备开发资质，恒通公司

拟委托原告对上述项目进行开发管理，并于 2015年 4 月 13 日签订了《项目开

发委托管理协议》，于 4 月 16 日约定 2015 年 10 月 30 日前该项目正式开工。

恒立公司于 2015年 4月 28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项目委托开发管理



 

的议案》，并于同月 30 日在相关报刊和网络媒体上进行公告。2015 年 5 月 30

日，恒通公司与鑫泓公司联合成立项目部，但该项目一直未能开工建设。 

恒立公司于 2016年 12与 21日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公告披露将其持有

的恒通公司 80%股权转让给长沙丰泽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2017 年 7月 28日公

告披露将其持有的恒通公司余下的 20%股权转让给长沙道明房地产有限公司。 

2017年 11月 27日，恒通公司向鑫泓公司送达了一份《委托协议解除通知

书》，通知解除双方于 2015年 4月 13日签订的《项目开发委托管理协议》。但

各方未就合同是否继续履行及赔偿数额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而引起讼争。 

  

（三）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依法判令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在合同履行后可得利益损失 9000 万

元； 

2、请求依法判令两被告支付违约损失补偿款 1800 万元、项目部员工工资

损失 450万元及违约金 675万元； 

3、本案诉讼费及相关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二、判决或裁决情况 

鑫泓公司于 2018年 5月 21 日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法院作出了（2018）湘

06民初 51号涉及财产保全的民事裁定，裁定如下： 

1、查封、扣押、冻结恒通公司的银行账户存款 3000万元或其他价值相当的

财产； 

2、查封、扣押、冻结恒立实业的银行账户存款 3000万元或其他价值相当的

财产； 

3、查封担保人湖南鑫汇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产权证号为岳房权

证岳阳楼区字第 307222号的房屋产权。 

2018年 5月 28日上午，华融湘江银行岳阳南湖支行告知我司，我司在该行

80010309000010773 账户的存款中的 3000 万元被法院冻结，冻结期限：自 2018

年 5 月 25 日起至 2019 年 5 月 24 日止，逾期或解除冻结后，方可支付。同日下

午公司经法院电话通知，公司委派法务人员领取了法院的传票及该诉讼的相关资

料，该案件将于 2018年 7月 4 日开庭审理。 

 

三、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及采取的措施 

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影响暂无法预估。公司将积极应对，确保公

司以及投资者的利益不受损失。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 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 

2. 案号（2018）湘 06民初 51号《应诉通知书》； 

3. 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涉及财产保全的（2018）湘 06民初 51

号民事裁定书 

4. 民事起诉状。 

 

 

特此公告 

 

 

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5月 29日 




